
通     知

各单位统计负责人：

由于节假日休息的原因，现将2011年12月份和2012年1月份报表上报时间通知如下：

1、2011年12月份数据涉及行业全年汇总，要求各省（区）按如下规定时间准时上报。【总值总量】、【销售流向】及【产品规格】数据在2012年1月9日前上报；【经济指标】数据在2012年1月16日前上报。

2、由于各企业春季放假天数不同，为方便各省（区）统计数据上报和管理，现将【2012年1月份】所有报表数据的上报截止时间统一调整为：2012年2月18日。
 

特此通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
